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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6_B3_A8_E9_c46_78830.htm 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我

们经常会遇到企业因各种原因注销税务登记证时该如何处理

存货的问题。在对企业存货处理时，税务机关的做法往往不

尽一致，影响了税收政策的严肃性，现将企业注销时存货处

理的方法介绍如下，供大家探讨。 一、一般纳税人在企业注

销时的存货处理方法 一般纳税人企业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时，

如果企业销项税金大于进项税金，并且按注销企业的有关政

策规定交纳增值税后，企业还有存货余额的，其存货余额部

分应按存货的适用税率计算补交已抵扣的税款，因为存货在

当初购进时其进项税金已作了抵扣，减少了当期应交税金，

既然现存货已经退出了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以要对先期已抵

扣的进项税进行调整。这不仅符合增值税的立法原则，而且

也能避免税收流失，同时也可防止企业利用高存货增大抵扣

税金偷逃税款。 二、小规模纳税人在企业注销时的存货处理

方法 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在政策上的特殊性，因此小规模

纳税人企业购进货物无论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支付

的增值税额均不得进入进项税额，不得由销项税额抵扣，而

应计入购货成本。因此，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注销时，其存货

不作纳税调整。 三、一般纳税人划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的存

货处理方法 按税收政策规定，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在180万元

以下的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一般纳税人以及年应征增值税

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一般

纳税人应划转为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进行管理。如果在划转时



，企业销项税大于进项税，且企业有存货余额的，应先按存

货购进原价进行价税分离，分离出的增值税额应计入原一般

纳税人的销项税金中去，再按原存货的购进价税合计金额计

入划转后的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存货账簿中。 四、小规模纳税

人转为一般纳税人时的存货处理方法 按税收政策规定，年应

征增值税销售额在达到180万元以上的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

小规模纳税人和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在达到100万元以上的从

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小规模纳税人，应划转为一般

纳税人企业进行管理。在划转时，如果小规模纳税人有存货

余额的，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不具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权

，而划转后的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的进项税可以抵扣，因此

原小规模纳税人可依存货购进价税合计金额到税务机关服务

窗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政策规定完税，新划转的一

般纳税人企业可将取得的税务机关开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款进行抵扣。 五、企业注销后再销售存货的处

理方法 一般纳税人企业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注销税务登记后

，企业已不能再进行经营活动了，如果企业存货没有处理完

毕，过一段时间后还有存货需要销售时，应持购货单位的结

算证明和双方的购销协议，到税务机关开立普通发票，并按

税收政策规定按征收率交纳税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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